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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要: 人用语言对世界的把握和言说有赖于语言的认知范畴化功能 ;而哲学的形而上学思辨则基于语言意义本身

的元范畴化。哲学是普遍的。西方形而上学关于 be ing的逻辑思辨, 完全可能甚至必然在任何语言土壤中诞生。先秦时

代名家代表人物公孙龙基于汉语元范畴化认知而对 名 的意义本质进行了语言哲学反思,他不仅具有柏拉图式的 相 

论思想, 而且提出具有古汉语特色的形式逻辑基本定理的表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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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 eta categorization of Language and Gongsun Long! s Philosophy of Language

L iu L im in

( Sichuan Un ive rsity, Chengdu 610064, Ch ina)

Categor ization is the basis on wh ich hum an beings know and talk about the wo rld through language and m etaphys ica l specu la

tion o f ph ilosophy relies on the me ta categoriza tion o f language and its m ean ing. Ph ilo sophical thinking, in the sense o f w estern

m etaphysica l specu lation on the issue o f being , is un iversa ,l wh ich is possib le, and even necessary, to occur in any langua

ges. Gongsun Long, a representative o f preQ inSchoo l o fNam es in ancient Ch ina ( over 2, 500 years ago), w as engaged in philo

sophical specu la tion on the essence of the m ean ing o f nam es on the bas is of h is m eta categor ization o f the Ch inese language,

wh ich enabled h im to put forw ard a ph ilo sophica l thought c lose to tha t of P la to! s Idea and to form ulate the fundamenta l theorem s

o f fo rm al log ic in aw ay cha racte ristic of the c lassical Ch inese language.

K ey words: m eta categor ization semantics; Gongsun Long; ph ilosophy of language

1 引言

维特根斯坦说, 语言休假了, 哲学问题就产生了 

( W ittgenste in 1999: ∀ 38)这就是说, 对于任何语言, 如果

语言休假, 那么哲学必定会产生。

如果维特根斯坦命题的蕴含关系具有必然性, 那么

Be ing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哲学并非如德里达所言是欧洲

语言专利; 任何民族的语言只要休假, 就将产生出形而上

的哲学。当中国古代哲学家着手反思语言本身,使汉语言

休假的时候, 一种西方哲学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形而上学不

仅完全可能, 而且已经初露端倪。先秦名家代表人物公孙

龙的语言哲学就是这一哲学的典型。本文就此进行讨论。

2 语言的范畴化、再范畴化和元范畴化
无论是日常语言的普通语句、科学家的复杂语句还

是哲学家的抽象语句, 都属于某种自然语言 (英、汉语

等 ) ,其语法基本结构没有区别, 完全相同。之所以如此,

是因为这一结构就是思维认知操作的基本模式。

思维当然不可能像行为那样直接操作实在之物; 它

只能以语言方式操作概念意义, 即语言所 按住  的思想

(钱冠连 2005: 13)。概念意义形成于语言的认知范畴化

( categor iza tion),即语言 把世界分成不同的概念和范畴 

(索绪尔 2002: 25)。但是, 这个 世界 本质上却不是实

在世界本身, 而是客观事物的属性、事件等给予人的体

验。这些体验被人以语言来分类、概括,从而赋予它们以

秩序和结构, 以把握世界 (王寅 2007: 96)。既如此, 被范

畴化的对象的性质不同将形成不同性质的语义概念, 导

致语义确证方式的差异,形成日常认识、科学认识和哲学

认识等不同认知层面。

在日常生活的语言认知操作中, 范畴化的对象是人

关于个体事物的现象的体验。范畴化所形成的概念化语

义本质上是对直接体验的概括 (如 日、月、山、水、冷、热 

等等 )。既如此,确定这些概念意义之所是, 方法为直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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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现象性体验。 花是红的 依据所见之花是红的, 即为

真。 棉衣让人温暖  虽为假, 但在日常认知层面并不构

成问题, 因为其意义的验证止于 穿上棉衣就感到暖和 

的体验事实。 飞马不存在 在此也不是问题, 因为其真

值的判定止于 马不会飞 的体验事实。

但是语言范畴化并不停止于对具体体验, 而是将以

相同的机制进一步对于已形成了的概念化语义进行再范

畴化 ( re categor iza tion);如在 日、月、山、水、冷、热 等具

体概念之上再范畴化出 天体、物体、类别、属性  等上位

概念, 甚至进一步再范畴化出 自然界、有机、无机 等更

上位的概念。再范畴化是必需的。为了解释 圆轮省力 

这一现象, 人们必须将 圆 再切分出其部分,再概括并形

成诸如 圆心 、周长 、半径  等语义概念, 以探讨如此

这般体验之所以是如此这般体验的原因。只有基于这样

的再范畴化抽象, 关于圆的本质属性的认知操作才能进

行, 也才能做出 圆, 一中同长也 (孙以楷 甄长松 2000)

之类陈述, 并获得 圆心到周长的距离相等, 所以圆轮运

动平稳, 故能省力 的科学知识。

再范畴化涉及客观对象的理解, 但不直接涉及具体

体验, 因而当下体验不再是确证语义的直接依据。语义

的确证须以语言结构化为中介, 即: 把抽象语义转化为可

操作的行动方案, 提出预言并设定观察条件; 然后按照方

案行动, 以观察事件结果。马赫所说的 思想实验 , 即实

验者进行有形实验之前, 在头脑中进行的观念上的实验

(江怡 2005: 83) ,实质上就是这种对再范畴化语义概念的

语言行为认知操作。

这种认知操作本质上仍是经验性的语义验证, 是以

语言结构化为条件的。这导致两个问题。 1)语义验证的

间接性决定其结果是可错的。而可错性主要不在于实验

操作和观察 (尽管也可能出现意外操作失误 ), 而在于语

言结构化 (如提出 燃素  概念并依此去寻找燃素 )。 2)

经验检验的只能是个别事实, 而其结论却泛化为普遍性

陈述 (观察部分白天鹅,却作出一般性陈述: [所有 ]天鹅

[都 ]是白的 )。这导致一个困难: 普遍性理论能还原成

经验的陈述吗? 看来, 语言与实际是不对称的,语言所表

达的并不一定是真实性的意义。

于是, 这又进一步使人对语言何以能表征意义, 它表

征的又是什么样的意义等问题进行追究, 以弄清楚必须

怎么说才是正确的、永不可变的言说, 而非因时因地而异

的言说; 目的在于保证自己的知识命题的确具有普遍性、

确定性和必然性。也正在此, 语言休假了: 谁, 在什么场

合与时间, 说的什么事情都不再重要; 重要的是语言及其

意义本身是怎么回事 ,如何才能正确把握。而要认识、言

说语言本身, 前提就是对语言进行范畴化, 以形成必要的

概念。语言的 元范畴化 ( m eta ca tego rization)即关于语

言对象本身的切分、归类和概念形成的语言性认知操作。

元范畴化的语言认知性质与范畴化和再范畴化不

同。范畴化与再范畴化层面的切分、归类、抽象等都是对

意义内容的操作, 即实义性的概念化 ( substantive concep

tua liza tion)。但元范畴化则不是单纯的对语言的切分和

概念化, 即不是在再范畴化之上重复的再范畴化, 而是出

于对语义本身可靠性的疑惑, 对于语言范畴化和再范畴

化本身的反省和思辨, 是对于范畴化认知的评价性概念

化 ( evalua tive conceptua liza tion)。这应当是 元 的含义。

3 语言元范畴化与哲学

语言有形式结构和意义两大方面, 因而元范畴化可

分别从这两大方面进行。由形式结构的元范畴化导致语

言学的产生而由语言意义的元范畴化导致形而上哲学的

产生 (这正好说明语言学与哲学的同源性 )。

1)语言形式结构的元范畴化, 即关于 一句话是怎么

说的; 为什么说 A语句与 B语句的成份相同而与 C语句

相异 的范畴化。这一方面的元范畴化所形成的概念就

是 名词、动词、陈述、疑问、时、体、态 以及更上位的 词

法、句法、修辞 等。这些概念奠定了西方语言学最基本

的语法划分基础, 使得后来的语言学的分析均有赖于这

一基本切分。 ( Rob ins 2001: 32)

2)语言意义的元范畴化, 即关于 什么是名词, 其意

义的依据是什么 ;为何 A句与 B句同义而与 C句反义;为

何 A句为真,而 B句为假 的范畴化。这一方面的元范畴

化所形成的概念就是 主项、述谓、概念、命题、指称 等。

这些元范畴化概念是诸如存在本质、实在性、必然性等形

而上哲学问题赖以提出的基本元语义概念。显然, 元范

畴化与范畴化、再范畴化不在同一个认知层面,因为后两

者恰恰是前者反思、评判的对象。

正是 语言休假  , 使得语言本身成为了语言认知操

作的对象。当苏格拉底提出 什么是善、美德、勇敢、正

义 等问题时,他提问的方式是将语言从日常语境、说话

人和事件中剥离出来, 而追究这些抽象概念的存在方式

以及人如何把握这类存在; 即不是追问什么具体体验或

事件是这类语词意义的体现,而是语词意义本身 是其所

是 的本质是什么,它具有何种存在性。正是这种割裂了

语言与语言使用、使用者和使用语境的元范畴化追问使

他提出的问题成为重大的哲学问题。

柏拉图进一步从语言这一 最重大的题材 中切分出

名词 和 动词 (确切地说是 名称 和 述谓 ), 并聚焦

于名称的元语义反思。命题语句总是确定某个对象, 并

对此对象述谓。柏拉图的分类显然特别注重主语; 这很

自然, 毕竟一个命题语句必须同一个对象发生关联, 然后

才能对对象进行言说。从理想维度看, 作为主语的名词,

其意义必定是对象的本质 ,否则就不能正确命名对象;而

所谓本质, 即是一类事物中每个个体所分有的共相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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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 实际上是一种语言分析  (赵敦华 2001: 46)。不过,

柏拉图并未止步于 名词 的元范畴化, 而是进一步提出

理念 概念来实在化了这一元范畴化。结果, 这种作为

最真实、最绝对存在的 理念 从此成为了让西方哲学剃

不掉的 柏拉图胡须 。

亚里士多德也基于名词与动词的元范畴化 (亚里士

多德 #范畴篇∃ )而进行了关于 being的哲学反思。他提

出, 名词没有时间性, 而动词具有时间性; be ing as being应

当是一种超越时间而具有同一性的本体; 只有这种本体

才是第一本体。更重要的是, 为了确立关于本体的言说

的真实性, 亚里士多德从语词推进到了语句, 不仅进一步

元范畴化出连接词、冠词、代词等, 而且着力从语句层面

反思如何才能保证语句表达命题意义的正确性 (如他对

种 加 属差 的研究等 )。他要求以严格的逻辑推理来

确立语句命题的确定性与必然性, 由此提出了逻辑的基

本定理 (排中律、不矛盾律 ) ,创建了经典逻辑学。

从此, 是 与 真 就成为了西方形而上哲学千百年

来思辨、争论的核心。而这个核心问题却产生于语言元

范畴化过程所形成的元语义。维特根斯坦说 全部哲学

就是语言批判 (W ittgenstein 1999: ∀ 4. 0031)。此话有

理。哲学虽然有自己复杂的概念、命题、理论体系, 但若

没有语言元范畴化, 哲学的对象全无存在依据。而元范

畴化语义无法经验地确证, 只能以语言逻辑思辨来试图

确立。就此意义而言, 哲学的对象是纯语言性的, 因而也

只能在语言中, 并且只能用语言来进行思辨。这也正是

哲学的困难所在。

既如此, 西方哲学在把元语义作为某种实在加以反

思、争论之后, 一定会要求反思人是如何把握元语义的。

这将最终把他们的目光拽回到语言本身, 即回到语言使

用的 粗糙地面  来。这或许是西方哲学历经本体论、认

识论而在 20世纪终于全面转向语言分析, 特别是语言哲

学本身 从语形到语义再到语用  (江怡 2007: 1- 9 )的发

展的内在原因之一。

重要的是, 元范畴化认知操作并不限于任何自然语

言。操任何一种语言的民族, 只要他们把语言本身作为

认知操作的对象, 把语言与其语境、使用者剥离而追问元

语义问题, 也就能够产生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甚

至形式逻辑。在中国先秦古汉语条件下, 公孙龙就是这

样一位 专决于名 , 聚焦于元语义反思, 从而走上语言哲

学道路的思想家。

4 公孙龙的元范畴化反思及其哲学价值
公孙龙的哲学是理性主义的语言哲学, 因为 1)他的

正名 思想是自觉的元语言层面的反思; 2)他的 正名 

方法是理性的语言逻辑思辨。

先看第一点。历经浩劫幸存下来的相对完整的几篇

作品表明, 公孙龙明确认识到语言的范畴化作用。他在

#名实论∃中说, 天地与其所产,物也  , 而在#指物论∃中

提出 物莫非指 (王琯 1992)。既然说客观世界是物的世

界,怎么又说物是由语言指称而成的呢? 这看似矛盾,其实

不然。公孙龙承认客观世界的物性实在, 但是他认为,客观

世界的存在是一回事儿,但人用语言对世界的范畴化认知

又是另一回事儿。两者不是一个层面的问题。他明确提

出,作为概念的 物 是人用 名 来指称而形成的。

公孙龙提出的元范畴化概念 ( 名  、实 、位 )恐

怕很难在西方哲学中找到完全对等的概念。本文认为,

他的 名 是关于 物  的语言符号及其意义的元范畴化概

括; 实 则是语义的本质规定性;一旦这一规定性得到满

足, 则 名 至 实 归, 到 位 了, 也即符合了确保语义之

所 是 必然为真的条件。因此, 公孙龙的 名  、实  、

位 就是他基于汉语言的元范畴化而对 名 的意义进行

的 是 与 真 的思辨, 即把 名 从使用中抽取出来, 力

图建立一个关于 名 的意义确定性原则。

这一点可以用 白马非马 佐证。公孙龙肯定实在的

白马是马, 因为 马固有色, 故有白马  。但他坚持要求对

语义本质规定性的反思 ( 正名 )必须严格区分经验和语

言两个逻辑层面。马的概念来自对实在的个体的马的范

畴化, 而 马 作为 名本身 , 是 命形 的语言元范畴化

方式。命形, 是 马 之为 名  的唯一本质,即 唯乎其彼

此 的意义确定性依据。既如此,复名 白马 之义不能是

白 与 马 的意义叠加,否则它就指称两个本质, 而失去

了语义本质的唯一性。在语言逻辑层面, 任何一个名,无

论单名还是复名, 只能有一个本质意义; 否则便无法 唯

乎其彼此 。

公孙龙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复名视为与单名同位, 即

同一层面的 名  。这是他的元语义反思之必然:无论单

名还是复名, 其所指必然并且只能具有唯一的本质之

实 ;也只有这样的 实 才达到了意义的理念之真, 即

位 (语义之所 是 必然为真的要求 )。这才是公孙龙

进行 名 、实 、位  等元范畴化切分的哲理内涵。正

是这种元范畴化认知操作使公孙龙的思想成为了真正意

义上的本体论形而上学思辨: 白马 作为复名,与 白 和

马 一样, 必须具有唯一的、不可分割的、只有白马才必

然具有的 此性 。这个 此性 即是作为一切白马的共性

本质的白马本身。在这样的元语义思辨中, 公孙龙的

名 所指之 实 事实上非常接近于柏拉图的 理念  。

不过, 公孙龙并未明确赋予 相 以实在性。

再看第二点。公孙龙有意识地把语言从其使用中剥

离, 对 名 的意义本质问题进行元语义反思。他并不求

助于语言的使用来确定 名 的意义,而是着眼于 名  的

意义的一般性质 ,以语言逻辑思辨来建立 名 的意义确

定性。所以, 他说 夫名实, 谓也。知此之非也,知此之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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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此也, 明不谓也。知彼之非彼也, 知彼之不在彼也, 则

不谓也。 即, 所谓名实关系,说到底是语言表达的正确性

问题。如果明明知道一个 此 并不是那个 此 ; 即 此 

理应具有的 此性 并不在 此 中,那么就应该明确, 不应

当使用 此 来言说此。 彼 之名也是如此。 名 的正

确性取决于所指本质之 实 是否在作为符号的 名 的必

然的、确定的和唯一的所指。

须强调, 古汉语无法像西方语言 (如英语 )那样区分

具体的 此 ( this)和抽象的 此性  ( th isness)。但从 知

此之在此 或 不在此  的语句中, 我们分明看出 此 的

元范畴化意义层面。 在 在汉语中可表示具体的 在某

处 ,也可表示哲学意义上的 存在 ; 若将公孙龙的 在 

解释为 在某处 ,显然不合题意; 此就在此处 的解释与

他的文章气质不符。而若是释之为 存在于 , 那么在某

此 之中存在的显然应该是这个 此 所必然具有, 也只

有这个 此 才具有的 此性 。 此 作为名的意义就是

此 的本质 ( essence)。由于 此 并不具体指某物甚至独

立于个人心理理解,公孙龙关于 此 之名的意义本质的讨

论具有了汉语语言逻辑普遍性。 此 作为这种元范畴化

概念,清楚地表明公孙龙所作的正如弗雷格那样, 时刻看

到概念和对象的区别 , 区分开语词的心理要素与逻辑规

律性的东西 (江怡 2005: 107),而从语言逻辑层面反思语义

确定性原则。这是非常重要却又被忽略的一点。

公孙龙明确提出, 故彼, 彼当乎彼, 则唯乎彼, 其谓

行彼。此, 此当乎此,则唯乎此, 其谓行此%%故彼, 彼止

于彼; 此,此止于此, 可。彼此而彼且此, 此彼而此且彼,

不可。知此之非也, 知此之不在此也, 明不谓也。知彼之

非彼也, 知彼之不在彼也, 则不谓也  。这段话意思非常

明确: 此 的语义要么具有此性, 因而是正确的 此 之

名, 可以用于言说 此  ; 要么不具有此性, 因而不是正确

的 此 之名, 不能用于言说 此  ; 彼 也是如此。换言

之, 对于所有的 此  , 此 要么具有此性,要么不具有此

性; 不存在同时是此又不是此之 物  。 非此 已不是

此 ,而是 彼 了; 此性绝不可同时也是彼性。公孙龙的

这种命题表述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基本定律 (排中律 [ x ( fx

fx) ]、不矛盾律 [ x ( fx fx ) ] )几乎完全一致,可谓是经典逻

辑定律的古汉语版本。虽然公孙龙的理论过于简短、粗

糙, 且由于古汉语的原因, 其论证并不一定一目了然, 但

我们不可苛求于古人, 而应当看到他基于语言元范畴化

而对 名 本身的元语义反思不仅把他带向了 相 本体论

的思维方向, 而且也使他提出了具有古汉语特色的形式

逻辑基本定理。

就此而言, 我们说公孙龙是中国古代形而上学本体

论及其形式逻辑思辨的先驱,一点不过分。如果 哲学就

是语言批判 ,那么公孙龙所做的正是语言批判。

5 结束语

公孙龙对于元范畴化语义概念的思辨是自觉的, 他

的语义反思中既有本体论也有认识论的明确意识。若按

他的路径走下去, 中国古代哲学极有可能出现 此性  、

彼性 到底是实存还是非实存这样的类似于西方中世纪

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。坚持 此  、彼 具有实在性的一

方极有可能成为柏拉图式的理念论者, 而反对实在论的

一方则会坚持意义不过是 名 的属性, 其验证应该经验

地进行 (如后期墨家 ), 从而走向唯名论。中国古代哲学

中完全可能由此诞生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和逻辑

学, 不过其路径将是由语言哲学而进入本体论、认识论,

这有异于西方哲学。哲学应是普遍的; 即使狭义地将哲

学定义为关于 是 的形而上学思辨, 哲学理应能够在汉

语言土壤中诞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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